
玉林市2025年重点污染源执法监测
采购实施方案

1、 项目采购背景
根据《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求，污染源执法监测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玉林市已核发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共有950家，按5%比率需抽取48+6家（其中尾矿库4家，养殖场2家）涉重金属行业、养殖行业、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等排污单位开展监测。项目资金来源为《玉林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5年部门预算的通知》（玉市财预〔2025〕1号）。通过污染源执法监测，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为监管执法提供数据支撑。
2、 采购内容
本次执法监测拟选择54家玉林市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或尾矿库（名单及监测内容详见附件2）开展监测。
（一）监测范围：选择行政区域内不少于5%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涉重金属行业企业相关堆场和尾矿库等开展监测。从玉林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和重点环境风险源清单中优先选择辖区内涉重金属行业、石化行业、规模化养殖行业等开展监测。对辖区内已投入生产的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均按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进行抽测。
（二）监测项目：按照执行的排放标准、环评及批复、排污许可证或管理需求等确定监测项目，详见附件。
[bookmark: _GoBack]（三）监测频次：按照排放标准、排污许可或环评及批复文件等明确监测频次。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未明确监测频次的，则每年至少开展1次全指标监测。对于近年监测结果超标的排污单位，适当增加监测频次，详见附件。
（四）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承担监测任务的监测机构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污染源监测，并加强内部质量控制。
1.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和交接
废水采样严格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1-2019）及监测项目采用的分析方法中样品采集的相关规定执行，废气采样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及其他有关技术规范要求执行。采集样品后，应当天送回实验室，确保样品在规定的保存期限内分析测试。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监测项目保存期限，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样品运输应使用减震材料分隔固定，以防破损，配备车载式冷藏箱保障低温冷藏且防止沾污。除现场监测项目外，每批次样品进行不少于10%的现场平行样采集，平行样以盲样形式交接实验室，每批次平行样应覆盖到其他所有监测项目。
2.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1）分析测试方法
应使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分析方法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灵敏度、检出限和选择性应符合相关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2）精密度和准确度
①实验室每批样品同步进行不少于10%平行样和加标回收样分析，同时采用国家标准物质分别对分析测试结果精密度和准确度进行控制。要求平行样相对偏差≤20%，加标回收率应在85%~115%之间，若质控样结果超过不确定度范围内，则该批样品分析结果不合格，视为废样，需重新复测，直至合格；
②每批次样品分析同步制作标准曲线，且回归方程截距a、斜率b和相关系数r值均符合要求。每测完20个样品进行一次校准曲线零点和中间点浓度的核查，测试结果之间的相对偏差≤20%。
（五）服务要求
1.成交人必须在中国计量认证（CMA）有效期及范围内开展环境监测业。监测工作应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同时提供电子版数据表，纸质版和电子版监测报告，并保留原始记录、数据等以便追溯。
2.成交人必须签订质量保证承诺书，并严格遵守国家和省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制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积极配合采购人委托部门承担好相关的环境监测任务。应建立防范和惩治弄虚作假行为的制度和措施，对监测活动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现场监测采样、样品运输、实验室分析、数据报告审核过程），对监测数据和信息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成交人在接受采购人委托部门委托任务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就承担的监测工作任务另行签订合同或协议，约定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
3.成交人有完善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方案，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对样品进行保存、分析，并采取必要的质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平行双样、加标回收、空白试验、人员比对、质量控制样品（有证标准物质）、能力验证等。
4.采购人委托部门联系成交人，双方约定到达现场的时间，成交人需在约定时间内到达采样现场，并将数据汇总表（电子版）、监测报告（3份）在实验室分析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送达给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5.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保守委托方秘密，不得擅自公布委托方的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属于保密范围的环境监测数据、资料、成果，应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委托合同约定进行管理。
6.成交人需严格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规定进行现场监测，如实详细记录监测任务的全过程，包括明确监测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等内容。以上记录必须存档，作为检查和考核的依据。成交人监测过程中使用地理信息定位、照相或录音录像等辅助手段，保证现场监测过程客观、真实、可追溯，采样过程中对采样或检测点（水、气、声）进行定位（如手机定位截图或GPS截图），点位经纬度坐标在汇总数据表、监测报告中体现。
7.成交人应严格遵照国家、省、市对相关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的管理规定和工作制度，必须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考核和有关管理制度，在服务期间不满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关于质量和服务管理规定的，暂停其服务资格。成交人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辩。
8.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参与监测项目的工作人员（采样、分析、编制人员）必须具有环境检测上岗合格证。
9.供应商检测仪器设备齐全，校准或检定合格，能满足所监测项目的监测需求。
（六）项目验收
成交监测单位将监测数据汇总表（电子版）、质量控制报告（2份）、监测报告（3份）提交给采购人,监测报告需盖CMA章、监测专用章（含骑缝章）。验收过程中，成交单位对采样、样品运输、实验室分析、数据汇总及监测报告编制等全过程进行汇报，要求资料完整、信息准确、内容丰富详实等。由玉林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项目招投标、资金管理、监测全过程资料及监测成果等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如验收不通过，则由成交单位根据出具的相关整改意见进行限期整改，另申请再验收。

3、 项目预算
本项目参考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环境监测收费标准的函》（桂价费字〔2004〕301号），《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林市市直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玉市财行[2019]54号），及参考现行《公务用车租赁服务明细表》、市场价等，且结合本项目具体工作量做预算。
项目预算32.9505万元，项目包含采样费、分析测试费、数据汇总及报告编制费、监测仪器开机费、差旅费、监测用车费、采样人员费等及其他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四、资金来源
市本级资金。
4、 采购方式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和《玉林市生态环境局自行采购管理制度（修订）》（玉市环〔2024〕21号），本项目属于分散采购限额标准（50万元）以下的服务项目，拟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委托代理机构组织实施。
5、 采购实施单位和负责人
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李慧力
6、 时间安排
2025年10月31日前完成招投标，11月完成合同签订、采样、实验室分析测试、报告编制等，12月20日前提交成果。


附件：玉林市2025年重点污染源执法监测项目清单


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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